
审计文摘·2020年6月1日·第6期

“议会审计制”的前世今生

“立法型审计体制”是学术界关于审计机关隶属立

法机构的一种归纳。一般认为，这个体制的最早建构

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范式，源自英国国家审计的制度

创新，其时间节点是1866年，英国国库大臣格拉斯顿推

动《国库与审计法案》的颁布。英国国家审计署网站在

描述从 1866年直至 1983年新一轮英国审计体制改革

的历史时，使用了“议会审计制”（Parliament Audit）的概

念。笔者以为，比之我们惯常使用的“立法型审计体

制”，它不仅准确而简洁地归纳出英国审计体制的特

征，也更能突显出其所依据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话

语体系。从这个概念出发，我们一并规范并使用“司法

审计制”“行政审计制”“独立审计制”等提法，在学理上

和逻辑上是合适的。

对公共资金的循环问责

英国国家审计制度的变迁大体可分作早期发展、

“议会审计制”确立、1980年代改革等三个阶段。如果

从 1314年设立国库审计员算起，英国对政府公共资金

的拨付监管，已经有超过了 700年的历史。把《国库与

审计法案》颁布的1866年称作“议会审计制”的元年，就

是因为该法案以设立专职的主计审计长和国库审计部

为核心，开启了对政府公共资金的循环问责机制：下议

院批准政府各部门开支预算；主计审计长根据议会决

议来控制资金发放；各部门编制并报送年度决算；主计

审计长进行审计并向议会报告。在这循环问责机制

中，居高临下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议会，处于遵从和被监

督地位的是政府各部门，而主计审计长所领导的国库

审计部，则掌握公共资金的鉴证、循规、问责的关键环

节。这也是后来在许多国家流行的“议会审计制”的基

本模式。

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嬗变是一个制度创新和权力博

弈的复杂过程。国家审计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往

往演化为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对预算管理权的争夺与

控制。英国“议会审计制”运行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

其机制缺陷和先天不足日益显现。一是主计审计长的

地位与归属问题。他要向议会报告审计结果，但彼此

又缺乏体制约束性。二是国库审计部的独立性问题。

作为主计审计长的支撑部门，它却属于行政序列，经费

保障受到财政部的掣肘，也缺乏对它的监督机制。三

是国家审计如何适应政府管理现代化问题。在日益程

序化、规范化甚至电算化的现代预算管理中，以审核发

放资金为主的“主计”工作，其分量、强度和重要性日益

弱化，而对政府项目评估、公共资金绩效审计、政府财

政责任等问题，成为英国朝野特别是一些议员和学者

思考辩论的焦点。推进“议会审计制”的改革与优化，

终于在1983年提上了议事日程。

建立在“三权分立”之上的改革

“议会审计制”改革的主要成果是1983年议会通过

的《英国国家审计法》。根据这个法案，一是组建独立

的“国家审计署”（NAO），取代之前的“国库审计部”；二

是明确主计审计长的归属。主计审计长正式成为英国

下议院议员，一般从主要反对党成员中遴选，由女王任

命。三是国家审计署专司对政府公共资金的经济、效

率和效果情况进行审计并向议会报告；四是议会通过

下属的“公共账目委员会”来加强与国家审计署的联系

并进行监督。改革后的英国“议会审计制”，成为一种

归属更加规范、职责更加清晰、目标更加明确、特色更

加显著的现代审计制度。

2011年，根据《预算责任与国家审计法》，英国国家

审计署的内部管理机制又发生革命性变化。审计署整

体脱离英国文官系列，采用实行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审计署由九人董事会领导，主计审计长是四位执行董

事之一，受托管理审计业务和日常事务，800多名审计

员工与主计审计长签署聘用合同。从职业化角度上

说，此时的国家审计署更像一家专职服务议会的会计

师事务所。

英国“议会审计制”，从构词上分析，显然是对英国

政治制度“议会民主制”（Parliamentary Democracy）的借

鉴和化用。1980年代以后的改革优化，建立在立法、行

政、司法三权分治的法理基础之上，是现代国家理论中

以财政预算为核心的政府监督模式的现实设计，是公

全球视野下国家审计体制变革

周维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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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受托经济理论在国家审计实践中的有效运用，同时

也吸收了欧美地区方兴未艾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理念

和成果。从全球视野去考察，发生在英伦三岛的这场

改革，无疑是 20世纪后期滥觞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审计

体制改革潮流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无论是推动“行政

审计制”的转型，促进“司法审计制”的融合，还是加速

“独立型审计制”的趋同，其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

“议会审计制”的追随者

作为国家审计的主流体制之一，“议会审计制”在

世界范围内的追随者还是比较广泛的。限于篇幅，在

此重点描述一下英联邦国家审计机关对它模仿借鉴和

个性化改造。“英联邦”是一个由原英殖民地或保护国

构成的松散的国际组织。53个英联邦国家由于历史文

化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原因，与原宗主国的亲疏远近、并

不完全一致。这同样也反映在对待“议会审计制”的态

度上。

一是整体模仿、亦步亦趋地套用“议会审计制”改

革的精髓与做法。这主要发生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

西兰。这三国属于由英国国君兼任名义元首的所谓

“共主邦联”体系，政治制度与国家治理模式与英国关

系密切。三国分别于 1985年、1997年、2001年修订了

《审计长法》或《公共审计法》，规定审计长是国会议员

（或官员），明确国家审计署与议会之间的隶属关系，强

调通过鉴证审计、财务审计、绩效审计，对政府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问责。这三国堪称英国“议会审计制”的

翻版。

二是保留殖民时期“议会审计制”框架，根据本国

治理和民族化需要予以适度改造。英联邦大多数国家

属于这种情况。比如它们在历史上大多颁布了“国库

审计部法案”并设立同名机构，任命的主计审计长具备

主计和审计两项功能。1983年以后，英联邦国家也追

随英国进行了国家审计体制的改革。以非洲英语国家

的南非、坦桑尼亚、肯尼亚、津巴布韦为例，四国分别在

1997年、2001年、2004年、2013年通过修宪或制定法

案，撤销国库审计部，组建向立法机构负责的国家审计

署，主计审计长也大多解除主计职能，在公共资金账目

审计之外，大幅度增加了绩效审计和项目评估工作。

另外，这些国家的主计审计长均不担任议员或议会官

员，所领导的国家审计署也并不完全是议会的下属

机构。

其实，我们说英国是“议会审计制”的鼻祖，揆诸历

史也不尽然。比如挪威 1814年的宪法就规定，成立隶

属议会的审计长公署来监督政府公共账目。这比英国

1866年的格拉斯顿改革要早了 52年。这个案例也说

明，“议会审计制”流行于三权分立的国家里，具有政治

制度的匹配性和国家治理的适从性。美国的情况也是

如此。1921年，美国审计职能从财政部独立而出，成立

专门审计政府账户的“会计总署”（GAO）；2004年，“会

计总署”更名“政府责任署”，进一步明确了作为支持国

会履行宪法职责的“看门狗”的从属定位。但是美国审

计长也不是国会官员，其任期、职责、独立性保障与英

国主计审计长差别很大。美、英这两个深具历史渊源

并具有政治体制趋同性的国家，在“议会审计制”的进

程中，同向而行，互为支撑、互相影响，从而丰富和扩展

了这个审计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

司法审计制的融合与趋同

“司法审计制”，也称作“审计法院制”，在整个国家

审计体制范畴中的特征相对鲜明，辨识度也较高，目前

对它们尚无统一的称谓。按照世界审计组织的英译惯

例，机构称作“The Court of Audit”或“The Court of Ac⁃
count”；业务类型译为“法院审计”（Forensic auditing）或

“司法审计”（Jurisdictional Audit），往往列在“调查式审

计”（Investigate Audit）类型之下。

根据笔者统计，目前全球实行司法审计制的国家

大约 35家左右。这些以审计法院命名的机构，一般历

史悠久，源自封建时代的皇权制度；它在体制上独立于

立法机构和政府机构之外，属于司法序列中的经济法

庭或特别法庭；它具有审计和司法两种职能，对公共账

目和会计责任具有裁决权；审判采取合议方式，发布司

法判决书；它的院长、庭长等核心成员具备法官身份并

享有相应待遇；审计法院内设检察长、专业法庭（地方

法庭）等司法部门；有专门的法庭场所，甚至还有法警、

法袍、法槌等司法标志物。

法国、德国审计体制的代表性

司法审计制最初在欧洲大陆法系国家流行。作为

欧洲大陆法系的代表，法国、德国在司法审计制的建

构、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法国是司法审计制的发源地。1807年拿破仑颁布

法律，组建审计法院，其前身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巴黎

审计法庭。受法国审计体制的影响，西班牙、葡萄牙、

意大利、希腊等欧洲国家也相继成立了审计法院。在

后来的 100多年时间里，伴随着法国、西班牙殖民地的

国家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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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南美的巴西、阿根廷，非洲的摩洛哥、突尼斯、喀

麦隆、塞内加尔、突尼斯，亚洲的土耳其、伊朗等国家，

都建立了以法国、西班牙为模板的审计法院。

德国早在 1871年就组建了“帝国审计院”，现行的

联邦审计院建立于 1950年，具有一定的司法特征。比

如它的英译名称是“Court of Audit”，与法国审计法院的

名称一致；在机构的法律地位上，联邦审计院类似联邦

宪法法院，院长、副院长享有终身大法官尊荣；联邦审

计院至少三分之一的成员必须具有法官资格，其政治

待遇、薪资水平、司法保障等方面，与最高法院法官相

同；另外，在合议制决策机制、审计报告的文种类型等

方面，司法特征也比较突出。当然，联邦审计院与法国

审计法院的最大不同，一是它对公共账目和会计责任

没有审判权；二是它在体制上不隶属于国家司法序列，

而是独立于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之外。有鉴于此，学

术界往往把它视作“独立型审计体制”的典范。其实，

考虑到联邦审计院的司法特征，把它定义为“准司法审

计制”或“类司法审计制”，似乎更加合适。在欧洲大陆

法系国家里，德国审计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比

利时审计院、奥地利审计院、荷兰审计院、卢森堡审计

院、罗马尼亚审计院、欧洲审计院等等，它们以“Court”
（院）命名却不具备严格的司法权限，它们比照法官系

统而建立起职业化体系，它们在审计工作模式上采取

合议制等等，其特征俨然具备了构成一个审计体制流

派的要素。

总之，以法国为代表的“司法审计制”，与德国为代

表的“准司法审计制”，同向而行，融合发展，构成了大

陆法系国家的审计体制典范，与英美法系国家所尊崇

的“议会审计制”，双峰对峙，各领风骚，成为国家审计

制度体系中覆盖面广、影响力强的两种重要形态。然

而，在20世纪的后半叶，尤其是近30年来，审计体制之

间的借鉴、融合与趋同，是全球范围内国家审计发展的

一股潮流。其中“行政审计制”的转型是一个重要方

面，而“司法审计制”在改革进程中自觉地向“议会审计

制”靠拢，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

加强与立法机构的合作

一般来说，司法审计制独立于立法机构和行政机

关之外，是否必须向立法机构报告审计结果，是否必须

接受立法机构的任务，各国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但加

强与议会的协调配合是一个总体趋势。比如法国审计

法院的年度审计报告，最初只向国家元首递交，1938年
以后向社会公开的同时也递交给议会。现行法国宪法

规定：“审计法院协助议会监督政府活动，协助议会和

政府监督《财政法》及《社会保障资金法》的实施与执

行，并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这段文字所描述的审计

法院职能拓展以及与议会的融合关系，历经 1946年、

1958年、1996年、2008年的数次修宪才得以增设完成。

而审计法院对议会的所谓“协助”职能，只是一种“接受

委托”的“义务”。比如关于公共政策的评估，自2011年
起，国民议会议长每年要以报告形式提出评估申请，审

计法院应在接受申请后的一年内向国民议会递交评估

报告。

组建于 1870年的西班牙审计法院，1961年以前只

向国家元首递呈年度审计结果报告。1978年宪法明确

审计法院接受国会授权，监督政府公共部门账户，此后

向议会提交报告才成为惯例。具有 660多年历史的意

大利审计法院，1990年以后大范围压缩传统的关于政

府行政法案的事前审计任务，强化对政府资金和项目

的事后绩效评估，并将审计结果定期向议会报告，从而

为议会进行财政经济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受法国司法

审计制影响的其他一些国家，在审计服务议会方面，融

合与趋同的特征更加显著。比如成立于1895年的巴西

联邦审计法院，最初并不隶属国民议会、政府和最高法

院。1988年，新修订的宪法在强调审计法院拥有司法

权的同时，明确了审计法院协助国民议会对财政和预

算进行外部监督，随时提交业已结束的财政年度审计

报告，其本身也要接受国民议会的监督与问责。葡萄

牙 1848年创建审计法院，之后被归并到政府的财政部

门，1930年依法重建，1974年在地位上比肩于最高法

院，成为独立于共和国总统、政府、议会之外的宪法机

构。但是宪法也规定，议会是审计法院监督活动和审

计成果的“首选接受者”（the preferred addressee）。土耳

其 1924年在“法国模式的基础之上”建立司法审计体

制，1967年正式命名为审计法院，2010年制定的《审计

法院法》规定，对公共行政部门的财务活动、决议和交

易进行审计，并向大国民议会提交准确、充分和及时的

信息与报告。

再看看以德国审计院为代表的“准司法审计制”的

情况。作为只受法律约束的独立机构，德国审计院每

年均应向议会两院及联邦政府提交一份审计年度报

告。荷兰王国审计院独立于议会和政府之外，且与它

们处于同等地位，但法律规定必须向议会提交审计报

告和年度工作报告。现行的卢森堡审计院的体制开始

于 1999年，宪法规定它每年必须向众议院提交关于国

国家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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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账目的审计报告。奥地利审计院直接宣称依法为国

家议会、各省市议会工作。罗马尼亚审计院根据 2003
年宪法修正案，直接对议会负责，提交审计结果和报

告。欧洲审计院作为“欧共体的财务良知”，最重要的

工作就是向欧洲议会提交针对欧盟总预算、欧洲发展

基金整体情况的年度审计报告。

职责融合与业务趋同

如果说，实行司法审计制的最高审计机关，在20世
纪后半叶纷纷加强与立法机构的联系，提交报告、承担

任务并接受监督，还是一种在管理体制方面向议会审

计制的皈依，那么，在审计职能、审计业务类型、审计结

果运用、审计准则使用和技术方法借鉴，以及审计信息

公开等重大方面，这种体制的融合和趋同则显得更加

鲜明和突出。

司法审计制国家扩大审计范围和职权，集中反映

在绩效审计和项目评估上。另外，对政府账目的鉴证，

也成为一些审计法院的重要内容。法国审计法院1985
年以后，特别是1996年的宪法改革之后，进入法定职责

拓展的快车道。绩效审计、政策评估、鉴证业务占据全

部工作的大头，而公共账目判决（Judge）的工作量日益

萎缩。西班牙审计法院的体制改革开始于1978年的宪

法修订，1982年《审计法院组织法》规定绩效审计是该

院的核心业务。意大利审计法院1999年压缩了合规性

审计的份额，大幅度开展对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效

益评估。根据 2010年世界审计组织对 37国最高审计

机关职能的调查，列入名单的司法审计制的如巴西、突

尼斯、塞内加尔、喀麦隆等国家，都开展了绩效审计（或

称管理审计）和政府机构财经类的政策评估工作。其

他“准司法审计制”的国家如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

堡，绩效审计和项目评估也同样是日益增长的职责和

任务。总体上看，合规审计、财务审计、绩效审计这三

种流行于议会审计制国家的业务形态，目前也同样是

司法审计制国家的核心工作。

司法审计制国家在审计业务开展和技术方法融合

趋同上，突出反映在对普适通用的、规范严谨的政府审

计准则的采纳与使用。世界审计组织在这个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它开发的《最高审计机关国际准

则》（ISSAIs，以下简称《国际准则》）首批发布于 2010
年，总共有47种之多。它们的酝酿与制定，汇集了全球

各类审计体制下的实践经验，凝聚了各国审计人员的

心血和智慧，也是世界审计组织1953年成立以来，倾力

关注和支持的一项培育国家审计职业化的宏大工程，

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国家审计均衡发展、同态发展、标准

化发展。

应该说，在整个《国际准则》制定过程中，议会审计

制国家处于主导地位。比如，1983年最早成立的“审计

准则”“会计准则”“内部控制准则”三个委员会，分别由

瑞典、加拿大、美国审计机关牵头；2004年世界审计组

织重组的“职业准则委员会”（PSC）也长期由丹麦审计

署挂帅。但是，司法审计制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发挥

了积极作用。比如，被称作“政府审计大宪章”的《利马

宣言——审计规则指导原则》，就是由西班牙审计法院

牵头汇总整理而成，提交 1977年世界审计组织第 9届

大会予以讨论通过，成为后来层次分明、前后衔接的

《国际准则》的奠基性文件。再比如，合规审计、财务审

计、绩效审计，构成了现行《国际准则》体系的第三层级

“基本审计原则”，分别由三个最高审计机关牵头制定，

其中最具挑战性的“绩效审计准则”分委员会的主席，

2004年以来一直由巴西审计法院担任。我们知道，财

务审计（主席瑞典）、合规审计（主席挪威），较多借鉴和

改造了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发布的审计准则成

果，而绩效审计准则的制定，一空依傍，自出机杼，需要

更多的是总结、探索和创新，巴西审计同行的勇气值得

称道。

21世纪以来，《国际准则》的制定、推广、使用，是世

界审计组织和7大区域性审计组织的一项核心工作，得

到了大多数最高审计机关积极响应，特别是一些成立

时间较晚（比如前独联体国家）、机构规模不大（比如南

太国家、部分非洲、拉美国家）、审计业务趋同程度高

（比如奥地利、芬兰、丹麦等欧洲国家）的最高审计机关

更是如此。这些最高审计机关中有许多实行的是司法

审计制。另外，颁布于1974年、已连续修订第五版的美

国审计署《政府审计准则》（黄皮书）对一些国家的审计

法院的业务开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行政审计制”的传统与转型

“行政审计制”是指最高审计机关隶属政府行政序

列，对政府首脑或国家最高领导人负责并报告工作。

在世界审计组织（INTOSAI）的语境里，它被视作一种

狭义的“政府审计”（Government Audit）。本文试图阐述

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行政审计制”的演变历程与历史

贡献；二是在全球审计体制融合与趋同的背景下，“行

政审计体制”的坚守与变革；三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转

国家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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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国家的审计体制所呈现的行政色彩。

国家审计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于“行政审计制”的历史贡献与地位，我们往往

在概念上有些误区。比如认为它与“议会审计制”“司

法审计制”是同期并列出现的，互不兼容且构成鼎足之

势，在整个审计体制范畴中又属于层次较低的类型。

其实，“行政审计制”是国家审计发展史上传统的、

核心的审计体制之一，是许多最高审计机关肇始阶段

所采取的制度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堪称国

家审计体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法国审计法院虽然是

司法审计制的代表，但是在1814年之前，审计法院仅对

君主负责并报告工作，行政色彩浓郁；西班牙审计法院

依据1931年宪法设立，其历史追溯到16世纪菲力二世

敕令组建的会计法庭，以解决公共财政和会计争端，实

际上也属于行政性质的司法机构；德国 1871年成立最

高会计署检查政府账目，这种行政体制持续运行到

1950年，之后依据基本法设立独立了联邦审计院；作为

直属天皇的财政监督部门，1880年成立的日本审计院

的前身是财政部的“太政官”，直到1947年宪法修订，才

真正独立于内阁之外。

议会审计制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处于主流形态，不

仅实行的国家数量众多，而且在审计理念、审计门类和

审计准则等方面已经形成完整体系，影响巨大。然而，

当我们分析议会审计制国家发展历程时就会发现，一

是它们在发展初期均实行行政审计制；二是审计机关

大多从政府的财政部门中独立而出；三是在体制转型

过程中，议会与政府对审计机关的控制，反映了对财政

权的争夺；四是英美两国议会审计制的确立具有重要

的示范意义。1314年，英国在财政部设立审计师；1866
年，组建由主计审计长领导的国库审计部，形成对公共

资金的循环监督机制，议会审计制初见端倪，但是在机

构隶属上，从财政部分离而出的国库审计部依然在内

阁序列，直到 1983年才被真正向议会负责的国家审计

署取代。加拿大对英国审计制度的模仿追随，在英联

邦国家中具有代表性。1878年，前国会议员麦克杜格

尔被任命为首位独立的审计长，在这之前对政府账目

的审计由财政部副部长执行；1931年审计长把主计（签

发支票）的职能归还财政部；1985年加拿大审计法修

订，审计长正式成为国会议员和联邦政府法定的审计

师，从而又向议会审计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美国政治制度源自英国但具有鲜明的国家特色，

审计体制的革新变迁也从侧面反映了这种特征。美国

建国之初的《1789年财政部法案》，规定主管审计事务

的主计长隶属财政部，直到 1921 年美国会计总署

（GAO）独立而出，实行了132年的行政审计制才算告一

段落。此后的会计总署一直保留着联邦政府总会计师

（凭证审核）的行政职能，与国会的隶属关系也并没有

严格的制度性安排。2004年会计总署改名为“政府责

任署”，职能和工作方向发生重大变化，作为服务国会

的“审计与调查机构”或“国会看门狗”，其从属地位得

以进一步明确。然而与其他英联邦国家相比，美国对

英国议会审计制的借鉴，并不是萧规曹随、亦步亦趋。

比如，美国审计长从来都不是国会议员或官员，其任

期、权限、工作目标和内部管理方式，均具有鲜明特色。

行政审计制的转型与坚持

英美审计体制改革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规模较大的

模仿效应，其中英联邦国家的借鉴追随构成了一种审

计体制变迁的景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一些传

统的行政审计制国家面临着转型与坚守的抉择。

首先看北欧的丹麦、瑞典、芬兰。三国之间有深厚

复杂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在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

方式上也有一定的相似性。丹麦和瑞典实行君主立宪

制，芬兰则在 19世纪之前属于瑞典的版图。审计机关

在三国中均属于最古老的国家机构，成立之初曾不同

程度受到比利时、法国司法审计制的影响，但是不久后

都正式隶属于政府内阁序列。这种行政审计制运行到

20世纪后半叶，开始陆续向议会审计制转型。1958年，

丹麦在财政部四个审计办公室基础上组建了国家审计

署，但继续隶属于财政部之下，1975年国家审计署转隶

至经济事务部，直到 1991年才最终划归丹麦议会领

导。芬兰的情况与丹麦类似，在二战结束不久就建立

了现代国家审计制度，但从1947年到2000年其机构隶

属一直徘徊在政府财政部、参议院下属机构之间，不仅

层级较低，而且审计范围也非常狭窄。2000年新修订

的芬兰宪法明确：“为审计国家财政和国家预算的遵守

情况，应设立一个与议会相关联的独立的国家审计

署。”自此，芬兰的议会审计制总算尘埃落定。瑞典从

1920年就开始进行现代审计制度转型，但是改革得并

不彻底。它在议会和政府分设两个审计机构。一个叫

“议会审计师”，负责对政府和内阁部门的外部审计；一

个叫“国家审计局”，从事政府机构的会计事务和内部

审计。2003年，这两个审计机构合并，组建了隶属议会

的国家审计署。

再看一些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审计体制转型。

国家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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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1994年成立审计署，在总理领导下开展工作，2006
年审计署机构名称之前加冠“国家”二字，由政府序列

转隶至人民议会之下，绩效审计成为重点发展的方

向。蒙古国 1992年在政府序列设立审计监察委员会，

反腐败作用明显，具有监审合一性质，2003年该机构易

名为国家审计署，划归大呼拉尔（议会）领导，其审计范

围、标准、报告形式开始与议会审计制国家趋同。古巴

的国家审计体制在 21世纪前后也几经变化，成立于

2001年的审计监察部，取代了之前的财政计划部所属

的国家审计局，2009年又变更为审计总署，完全脱离政

府序列，转隶至国务委员会（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常

设机构）之下，总审计长由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兼任。

最后看一些目前仍然坚持行政审计制的国家。位

于海湾地区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和部分伊斯兰国家，如

沙特、科威特、约旦、卡塔尔、巴林、阿曼，以及文莱、不

丹、汤加、马来西亚等。这些国家大多实行君主制或君

主立宪制，审计机关向君主负责并报告工作，机构名称

行政色彩比较浓郁，一般称作署（Office）、局（Bureau）、

部（Department）、机构（Institution）、当局（Authority），

等等。

2010年，世界审计组织曾对具有代表性的 37国审

计机关职责，进行问卷调查并发表综合报告。沙特、科

威特、巴林均在调查之列。报告显示，这三国均开展了

合规审计、财务审计和绩效审计，有权处理财务和会计

违规案件，具有一定的司法功能。除此以外，沙特审计

总局还可以开展对私营公司审计；科威特审计局特别

重视工程招标和建设审计；巴林审计署独立于立法机

构和行政当局，其审计长由王室法令任免，在薪酬和权

利保障方面视同内阁大臣。三国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

和年度工作报告，依法呈报国王（埃米尔），抄送部长会

议（内阁）和议会。上述三国的情况，在目前依然实行

行政审计制的国家中具有代表性。

俄罗斯等国审计机关的行政化特征

在讨论行政审计制的传统与转型时，我们不能忽

略苏联及部分东欧国家审计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应该

从历史和宏观视野，把它们纳入全球审计体制的整体

变动之中予以考虑。

苏联及东欧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并没有建立名义

上的审计机关，相关职能主要通过监察部门和财政部

门来履行，因此在工作职责、隶属关系、作用发挥等方

面，实质上可以划归行政审计制的范畴。以苏联为例，

在 1917年时就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兼管国家审计工

作。尽管后来易名中央控制委员会、苏联人民监察委

员会等，但是这个机构融经济监督与行政监督于一体，

一直是它的特色。从 1962年开始，苏联派团参加了世

界审计组织第4届至第11届四次大会，先做观察员国，

后成为正式代表成员，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东欧

剧变之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和东欧部分国家纷纷

新建或改建专职审计机关，而“议会审计制”是它们的

普遍选择，这既与上述国家所皈依的政治制度和国家

治理模式相吻合，在时间上也迎合了全球范围内的行

政审计制转型的浪潮。

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和东欧部分国家目前实行的

审计制度，其中依旧存留了一些带有历史印记和文化

传统的行政化特征。一是监审合一的功能。以白俄罗

斯监察委员会为例，它向总统负责并报告工作，除日常

审计之外，保证共和国的经济安全，监督总统指示的贯

彻执行、预防和侦查经济违法犯罪活动也是其重要任

务。俄罗斯审计院也把打击腐败和经济犯罪作为工作

目标之一。其他如亚美尼亚审计署、波兰审计院、捷克

最高审计署也都具备类似功能。值得注意的是，上述

国家审计机关向世界审计组织提供英译名称时，很少

使用Audit（审计），多用的是Control（控制、监管）。我

们在转译时，为了简洁统一，统统译作审计署，反而疏

漏了其中传递的体制特色信息。二是审计机关首脑选

任和流转的行政化惯例。以俄罗斯审计院长为例，他

（她）由总统提名，国家杜马（议会）任命，任期6年，不得

连任。从最近 3届院长的履历看，他们均有联邦总理、

总统助理、副总理等政府职业背景。在担任院长届满

之后，只要不超龄，他们还可以重返政府，担任至少副

总理以上的职位。这在议会审计制国家被视作有悖审

计独立性的制度设计，在俄罗斯等国家恰恰反映了审

计机关地位之强势，具有政府色彩鲜明的特点。三是

审计委员合议制所体现的司法精神。俄罗斯、乌克兰、

阿塞拜疆审计机关所设立的审计委员会是内部议事和

决策机构。审计委员们由总统或立法机构任命，其法

律地位、工作独立性、薪酬待遇，大体类似该国的宪法

法院法官。这种合议制其实已经超越行政审计制的范

畴，而带有司法审计制的特色，我们认为，它的直接影

响来自德国审计院。因为俄罗斯审计院成立之初，是

德国审计同行帮助设计的体制架构和组织方案，而独

联体国家又模仿借鉴了俄罗斯审计体制。这也是上述

国家审计机关名称不用Office（署），多用 Chamber（法

庭、院）、Court（法院）、Committee（委员会）的原因。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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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合议制也是欧洲审计院、挪威审计署、荷兰审计院、

日本审计院等机构的特点。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

审计体制之间的融合与趋同，确实是近年来全球范围

内国家审计体制发展的潮流。

中国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

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审计体制作为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是

与意识形态相关联的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它的产生

及形成固定形态，与采用该审计体制国家的政治体制、

治理结构、法律框架、经济基础，乃至历史地理、宗教文

化等因素和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在非洲大陆，前

法属地国家多采用“司法审计制”，前英属地国家多遵

从“议会审计制”，这就是历史地理的因素。实行二元

君主制的国家审计机关的行政色彩浓厚，苏联解体后

的独联体国家审计机关往往具有监审合一的特征，这

显然与这些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治理结构相关联。

审计体制改革的全球背景

各国审计体制的发展与变革，有内在因素，但更多

的则是国家治理的外部要求。由于审计体制模式的建

构往往是进入宪法层面的，因此对它的改革是一项复

杂的综合工程，最后需要依法进入修宪程序才能完

成。在各类审计体制的改革进程中，既有主动求变以

适应国家治理的需要，如 2004年美国审计署（GAO）以

建构政府问责机制为目标的改革；也有在政府管理改

革潮流中被动接受体制优化的情况，比如 1983年英国

组建国家审计署取代之前国库审计部，以上是议会审

计制改革的两个例证。相对来说，司法审计制国家的

体制改革，相对缓慢和平稳，也大多是外力推动的。而

行政审计制国家的体制改革，内部呼声比较强烈，行动

力度比较激烈，社会影响也比较广泛。

全球视野下的审计体制发展与变革，其历史进程

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初叶至二战

结束。以议会审计制、司法审计制、行政审计制为代表

的国家审计制度得到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在各自国家

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第二阶段是 1950年代

至20世纪末。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勃兴和殖民地体

系的瓦解，一方面设置国家审计制度成为 1960年代以

后新独立国家的标配，另一方面传统审计体制的变革

也开始在一些欧洲国家启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

催生了俄罗斯等一批遵循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国家，

审计体制的选择与民族化改造，成为这个时期国家审

计发展浪潮中的重要事件；第三阶段是 21世纪以来的

近20年。这是世界范围内国家审计体制变革的活跃时

期，此前流行欧美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已进入实践层面，

信息技术革命和大数据运用，极大地提升和改变了国

家治理的方式。在这样的时代大潮裹挟之下，各类审

计体制之间的交汇和融合，以及在审计职能、业务范

围、管理方式等方面的趋同与标准化，成为一种显著

特征。

各国最高审计机关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如何与时

俱进，如何进一步改革完善，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快捷和

更准确地寻找到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位置。

中国特色：改革路径与目标

中国国家审计体制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

景之下，或者说，呼应了全球范围内国家审计体制改革

的浪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启动的。

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提出

“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政策措

施落实情况以及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领导

干部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实现审计监督全覆

盖”等任务，拉开了改革的帷幕。2014年11月，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解放军审计署由原总后勤部

划归中央军委建制，为军队审计体制改革发挥了很好

的示范作用。2015年12月，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完善审

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明确了八项改革任

务。2017年 10月，十九大报告提出“改革审计管理体

制”，确定下一步改革进程的基调。2018年3月，十九届

三中全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组建

中央审计委员会”，明确了此次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

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优化审计署职责”，将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的重大项目稽查、财政部的中央预算执

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监督检查、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

计和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的职责划入审计署，从

而推动审计体制改革进入高潮。2018年5月，中央审计

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亲任中

央审计委员会主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央纪委书记

赵乐际担任副主任，审计署审计长胡泽君担任办公室

主任。自此，中国审计体制改革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审计体制改革聚焦于“管理体制”，表明改革

并不涉及审计制度的整体重构和体制变迁，因而重点

突出，务实高效，符合当前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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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此次改革的目标是“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

“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

系”。这个定位从理论上去阐释，它不仅符合中国宪法

精神和宪法意志，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结

构的需要，也与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

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监督需求高度一致，符合

中国审计机关一以贯之、坚持不懈的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实践。

此次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和方式，又是自上

而下的、渐次推进的。它以“审计全覆盖”为先导，通过

中央审计委员会的设立，明确审计机关是政治机关和

宏观管理部门，从而强化国家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通过审计职能的增强和机构优化，进一步理顺与其他

监督机构的关系，从而更精准地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更有效地在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中发挥特定的经济监督作用。

体制代表性：融入与贡献

新中国审计制度自 1983年建立以来，积极融入国

际政府审计的发展大潮，保持开放进取的心态，借鉴学

习，取长补短，不断在体制机制上丰富自身，与世界上

主要国家审计制度相比，其兼容性和趋同性的特征，已

经非常鲜明。比如，中国审计署依法受国务院委托，每

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年度预算执行审计和其他审

计工作报告；从 2003年开始推行审计结果（除保密外）

向社会公告；它依法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

管理、分配、使用的真实、合法、效益情况进行审计，这

其中就包含了全球通行的财务审计、合规性审计、绩效

审计三种式样；中国审计署从 1996年颁布实施国家审

计基本准则，2011年颁布实施国家审计准则，其中也创

造性地吸收了包括最高审计机关国际准则（ISSAS）、美

国政府审计准则等在内的成果与经验；中国审计署拥

有报送资料权、检查权、调查权、公告权、建议权、整改

权、报告权等全球国家审计所普遍拥有的 7种权限之

外，还拥有诸如处理处罚权、强制措施权、问题线索移

送权等独特权限。一些国内学者在考察比较了司法审

计制的个案如希腊审计法院之后，得出结论：在我国行

政型体制下，审计机关的职权范围以及权威性，与司法

型审计体制并无明显差距。

中国审计制度也创造了一些独具民族特色的审计

范畴，为丰富世界审计制度做出贡献。比如，在审计职

能上，它从 1986年探索并形成机制的领导人员经济责

任审计（Accountability Audit），从单一的财务审计、绩效

审计向经济责任为主线的综合性审计拓展，以审计视

角去构建领导人员的问责机制，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

务上，都是一种制度创新。再比如，在管理体制上，它

从1986年开始在全国中心城市，以及中央各部委、各国

企和金融机构，逐步设立垂直管理的审计派出机构（派

出局、特派员办事处），从而为审计全覆盖提供了机制

功能和人员配置方面的保障。在世界范围内，国家审

计机关设立派出机构最早的是美国审计署，它在 1950
年代建立区域审计网络，目前仍保留 11个城市派出审

计局。中国审计在这方面的经验更加丰富，体制建设

更加完善，成效也更加显著。其他国家如德国审计院

1999 年开始在相关城市设立了直属的 9 个特派办

（PAB）；法国审计法院 2011年调整扩大了大区审计法

庭制度，共设立直属的 18个大区法庭（CTC）、5个海外

领地法庭（CTC）。再比如，在审计项目组织方式上，近

年来统一组织全国性大型审计项目，先后开展的地方

政府性债务审计（2011 年、2013 年）、社保基金审计

（2012年）、土地出让金审计（2015年），引起许多国家审

计机关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在审计技术方法上，连续

开展“金审工程”三期建设，拟建成国家审计数据中心、

审计作业云平台、审计指挥中心，牵头世界审计组织

“大数据”工作组，制定“审计数据采集”国际标准

(PC295/ISO)，为现代科技助力审计发展提供了一种全

球样本。

新中国审计制度建立虽然只有 37年，但是中国审

计署已经分别在 1991~1993年、2006~2009年两度担任

亚洲审计组织（ASOSAI）主席，2018年接任亚洲审计组

织秘书长；2013~2016年担任世界审计组织(INTOSAI)
主席；2008~2014年期间担任联合国审计委员会(UN⁃
BOA)委员。这些标志性的事件显示，中国审计不仅是

全球国家审计领域里的一支生力军，更重要的是，它也

是被国际审计界早已接受的、视作同袍的、具有体制代

表性的重要力量。中国审计制度是属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审计制度，与世界上其他审计制度相比毫不逊

色。中国审计制度近年来在管理体制方面取得一系列

改革成果，因此也具备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历

史意义。

作者简介：周维培，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学院院长，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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